
 

日期：114年1月6日
便 簽

單位：教務處
 
  

一、轉知本校初任代理代課教師報名參加。

二、會請人事室依文核予公假登記。
 

會辦單位：人事室

第一層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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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批核意見紀錄 —
1.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教務處教學組長 黃茱莉：114/01/06 13:37

統整意見：

2.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教務處教務主任 何嘉娥：114/01/07 07:48

統整意見：

3.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人事室助理員 林盈伶：114/01/07 08:03

統整意見：奉核後，請依循差勤系統辦理公假請示作業，並上傳此准簽作為依據

。

4.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劉山煦：114/01/07 08:27

統整意見：

5.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校長室校長 陳寶慧：114/01/07 15:30

統整意見：可

— 欄位批核紀錄 —

主旨：轉知本校初任代理代課教師報名參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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